
版號：01112024表50-3-1(110年度)綜稅各項已繳及應補退稅戶數平均金額10分位申報統計表
單位：金額(千元)

納稅單位

戶數 金額 戶數 金額 戶數 金額 戶數 金額 戶數 金額 戶數

應納稅額

金額

投資抵減稅額

基本稅額與一般所得稅
額之差額扣抵海外已繳
納所得稅可扣抵稅額後

之餘額
分位別

重購自宅稅額 扣繳稅額 大陸扣抵稅額 自繳稅額

1042240000644869第1分位 36351000472000617

2056130000644869第2分位 47442500692514434

85499010644869第3分位 21397762781263791126

1528111002644869第4分位 5193779317101701071343

2389138134644869第5分位 820040661914240712566

2274139316644869第6分位 10217538842163032591191

1564183629644869第7分位 1223647610111183869507184

124229611118644869第8分位 1626053417307234871089378

149552022140644869第9分位 27315945359463755441121845

219922835467369644868第10分位 41849914059042121525951301982488

1901413924216456448689合    計 111206452944656614730285701254132

一、說明：（一）各欄項之金額係取千元後四捨五入。
　　　　　（二）表 50金額欄位為平均金額，是以表 49之金額除以戶數的結果(例：平均投資抵減稅額，表 49的投資抵減稅額除以戶數。)
二、核定補稅件數不含補稅金額在新臺幣300元（含）以下之案件。
三、本表以綜合所得總額加計分開計稅之股利所得切分位。
四、本統計之所得為課稅資料，未納入「政府移轉支出」各戶所得、免稅所得、分離課稅所得等資料，不宜逕作為衡量所得差距之參據，相關所得資料應以行政院主計總處公布之資料
　　為準。



版號：01112024表50-3-1(110年度)綜稅各項已繳及應補退稅戶數平均金額10分位申報統計表
單位：金額(千元)

申報大陸來源所得

金額 金額戶數 戶數

核定應補稅額 核定不補不退核定應退稅額

戶數 金額

分位別

戶數

742548592389899684102 60第1分位

862598694384930111362 74第2分位

101284473635024555578 122第3分位

116293636833691588951 141第4分位

12425435711369311613261 152第5分位

18423949914379063617096 197第6分位

29522478818385899822947 255第7分位

55222111923380107929837 383第8分位

1235249296323312721245526 590第9分位

46143536226415391437110570 2430第10分位

7381263551815346155522253930 1669合    計

一、說明：（一）各欄項之金額係取千元後四捨五入。
　　　　　（二）表 50金額欄位為平均金額，是以表 49之金額除以戶數的結果(例：平均投資抵減稅額，表 49的投資抵減稅額除以戶數。)
二、核定補稅件數不含補稅金額在新臺幣300元（含）以下之案件。
三、本表以綜合所得總額加計分開計稅之股利所得切分位。
四、本統計之所得為課稅資料，未納入「政府移轉支出」各戶所得、免稅所得、分離課稅所得等資料，不宜逕作為衡量所得差距之參據，相關所得資料應以行政院主計總處公布之資料
　　為準。


